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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配合我國推動貿易自由化政策，會計師業可能面臨被要求對外開放之課題，若未

來貿易夥伴國要求開放投資我國會計師業，倘能以更寬廣的態度面對，或可透過國際策

略合作模式，提升雙方之技術經驗及擴展業務，並藉由利益共享機制，達到互補互利，

有效結合外部資源強化產業競爭優勢，逐步創造有利條件及產業發展之新契機，帶領我

國產業升級轉型。另本期研析近期國際審計監理之重要趨勢，包括會計師產業發展之動

態、歐盟審計改革法案及會計師查核報告之重大改革等，提供作為我國審計監理及審計

準則制度國際接軌之參考。本期月刊探討會計師管理國際趨勢，特以「服務業自由化與

會計師產業發展」及「國際審計監理議題重要趨勢」為主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林稽核靜怡及邱專員茗囷撰寫「服務業自由化與會計師產業

發展」及「國際審計監理議題重要趨勢」二篇專題。在服務業自由化與會計師產業發

展方面，林稽核簡介美、日等國跨國會計師服務業之相關制度，闡述我國會計師產業

可能面臨開放之效益與影響，並說明我國會計師產業未來發展策略。另外，邱專員從

介紹會計師產業發展之趨勢，闡述歐盟審計改革法案 (Reform of the EU Statutory Audit 

Market)，及研析英、美、國際審計準則委員會 (IAASB) 提出之改善查核報告草案 ( 準

則 ) 重大修正內容，藉以及早觀察國內審計市場，俾透過與國內會計師業者及國內審計

準則制定單位之溝通，促進彼此對審計品質之認知，縮小涉審計業務相關單位間之期望

差距，及助益我國審計監理及審計準則制度於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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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訂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鼓勵措施（「鼓勵投信躍進計

畫」）、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第十四

條附表一、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交易所及種類、放寬證券商持有外幣存款

總額度規定、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第

十四條附表三、發布鬆綁融資融券額度限制，回歸由授信機構自行控管之令、預告修正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公

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國外交易所及種類及訂定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

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之令等共 9 項。


